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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力发电厂废水零排放装置验收导则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火力发电厂废水零排放装置验收的基本规定、验收条件、验收内容、验收

方法和验收报告等。

本文件适用于火力发电厂废水零排放装置验收。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

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

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76 水泥化学分析方法

GB/T 1596 用于水泥和混凝土中的粉煤灰

GB/T 5462 工业盐

GB/T 6682 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

GB/T 8170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

GB/T 10184 电站锅炉性能试验规程

GB 12348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T 16157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GB/T 21508 燃煤烟气脱硫设备性能测试方法

CJ/T 221 城市污水处理厂污泥检验方法

DL/T 543 电厂用水处理设备质量验收导则

DL/T 938 火电厂排水水质分析方法

DL 5068 发电厂化学设计规范

DL 5190.6 电力建设施工技术规范 第 6部分：水处理和制（供）氢设备及系统

HJ 493 水质 样品的保存和管理技术规定

HJ 494 水质 采样技术指导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高盐废水 thigh-salinity wastewater
火电厂排水系统中经重复使用后产生的不能被其他系统经济利用的废水、含盐量接近或

超过 1%的废水。

3.2

废水零排放 zero- discharge wastewater
火电厂排水系统达到无废水外排，水中的盐类和污染物以固体形式排出处置或再利用。

http://www.baidu.com/link?url=R1Qs3MyOZUde6NEcTY7m2F_dgCLsY-wiylpdoSKrdNgj17Wc9B7JCYqeMRKEURtiSgAJzX0EDEg8qB6vw5J7JN_9yc8v1M-jyt5cSVfMD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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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GB/T 21534，有修改]

3.3

热法浓缩 thermal concentration

利用热源加热废水，使水分连续蒸发，废水不断浓缩的技术。包括机械蒸汽再压缩蒸发、

多效蒸发、烟气余热蒸发、低温烟气余热蒸发浓缩等。

3.4

膜法浓缩 membrane concentration

通过反渗透、电渗析、纳滤等膜分离过程，实现水分与溶质的分离，使废水浓缩的技术。

[来源：HJ 579，有修改]

3.5

烟气蒸发干燥 flue gas evaporation drying

利用烟气作为热源加热雾化后的废水，使水分完全蒸发为水蒸气，溶解性盐结晶析出后

大部分随烟气中的烟尘一起被除尘器捕集。包括旁路烟气蒸发干燥工艺和直接烟道蒸发干燥

工艺。

4 基本规定

4.1 火电厂新建、扩建废水零排放装置验收应客观准确反映废水零排放装置实际情况。

4.2 废水零排放装置设计、施工等应分别符合 DL 5068、DL/T 543、DL 5190.6的规定。

4.3 废水零排放装置处理水量应满足设计处理水量要求。

5 验收条件

5.1 火电厂废水零排放装置，具备下列条件之一时，应进行性能验收：

a）新建废水零排放装置移交生产后；

b）废水零排放装置改造后，运行工况发生较大变化。

5.2 新建或改造后的废水零排放装置应在系统通过168h运行移交生产2个月后进行性能验

收试验，试验前应提供经业主确认的设备运行参数。

5.3 性能验收前应根据工程合同和技术协议要求并结合系统工艺特点编制验收试验大纲，

试验大纲应经试验各方协商一致。

5.4 试验大纲内容应包括试验目的和范围、试验时间、试验条件、测试位置、试验程序及

方法、人员分工和职责、安全措施、数据处理原则等。

5.5 化学试剂应在有效期内，纯度应满足分析方法要求。

5.6 试验仪器仪表等应符合试验大纲的规定，并在计量检定有效期内。

5.7 试验前准备应包括仪表比对、测试系统状态确认、运行工况调整以及人员培训等。

5.8 性能试验应在设计工况下进行，参数测试时间应满足测试方法及试验大纲要求，试验

期间废水零排放装置及锅炉、脱硫等相关系统应保持正常运行。

5.9 试验验收时，每种试验工况应至少进行两次试验。当两次平行试验结果误差小于 5%时，

应取两次试验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作为试验结果；两次平行试验结果误差大于 5%时，应重做

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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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验收内容

6.1 预处理单元

6.1.1 混凝澄清装置验收应包括下列内容：

a）装置进出水水量；

b）进出水水质检测项目应包括水温、pH、悬浮物、浊度等，选测项目可包括碱度、Ca2+、
硬度、总溶解固体TDS、Cl-、SO42-、COD、氨氮、重金属等；

c）药剂消耗量，应包括投加药剂种类、药剂浓度、加药位置、加药量；

d）污泥指标检测项目应包括含水率、污泥密度、pH，选测项目可包括重金属，取样点

可选择排泥泵出口；

e）电能消耗量。

6.1.2 过滤装置验收应包括下列内容：

a）设计处理水量；

b）进出水水质测试项目应包括悬浮物、浊度等，选测项目可包括水温、pH；
c）进水压力、出水压力、压差等；

d）杀菌剂种类、药剂浓度、加药位置、加药量；

e）自用水量和自用水率；

f）电能消耗量。

6.2 浓缩减量单元

6.2.1 膜法浓缩验收应包括下列内容：

a）进水、浓水、淡水水量、水质；

b）进水压力、浓水压力、压差等；

c）水质检测项目应包括pH、SDI、TDS、ORP、COD、Ca2+等，选测项目可包括水温、

浊度、Cl-、SO42-、COD、氨氮等；

d）阻垢剂和还原剂种类、药剂浓度、加药位置、加药量；

e）膜通量、回收率、脱盐率等；

f）电能消耗量。

6.2.2 热法浓缩验收应包括下列内容：

a）进水、浓水、冷凝水水量、水质；

b）进水、浓水、冷凝水水质检测项目应包括pH、浊度、电导率、TDS、Cl-、Ca2+等，

选测项目可包括水温、悬浮物、SO42-、COD、氨氮、总硬度等；

c）排泥量，污泥指标检测项目应包括含水率、污泥密度、pH，取样点可选择排泥泵出

口；

d）浓缩装置入口、出口烟气：流量、压力、温度；

e）蒸汽消耗量、热水消耗量、化学药剂消耗量、电能消耗量。

6.3 结晶固化单元

6.3.1 结晶固化单元验收应包括下列内容：

a）进水、冷凝水水量、水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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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进水水质、冷凝水水质检测项目应包括水温、pH、电导率、TDS、Cl-、Ca2+等，选

测项目可包括总硬度、COD、氨氮、重金属等；

c）结晶盐量；

d）结晶盐检测项目应包括水分、SO42-、Cl-、Ca2+、Mg2+、不溶物等；

e）蒸汽消耗量、热水消耗量、化学药剂消耗量、电能消耗量。

6.3.2 烟气蒸发干燥验收应包括下列内容：

a）进水流量；

b）进水水质，进水水质检测项目应包括水温、pH、电导率、TDS、Cl-、Ca2+等，选测

项目可包括总硬度、COD、氨氮、重金属、SO42-等；

c）烟气蒸发干燥蒸发器入口、出口烟气检测项目应包括流量、压力、温度、O2等;
d）烟气蒸发干燥系统出口粉煤灰检测项目应包括含渣量、氯离子等；

e）化学药剂消耗量、电能消耗量、吨水煤耗增加量。

6.4 其他

6.4.1 加药装置验收应包括下列内容：

a）加药量应根据设备进水流量自动控制；

b）酸、碱加药量应根据出水pH值自动控制；

c）药品贮存和计量应符合DL 5068的规定。

6.4.2 脱水装置验收应包括下列内容：

a）进水泥量；

b）进泥、出泥含水率；

c）药剂种类、药剂浓度、加药位置、加药量。

6.5 设备性能指标

设备性能指标应包括下列内容：

a） 预处理单元的总硬度、Ca2+、Mg2+、悬浮物、浊度等的去除率；

b） 浓缩减量单元的膜装置回收率、脱盐率；

c） 结晶固化单元的结晶盐纯度；

d） 系统性能指标：包括吨水煤耗增加值、吨水电耗、吨水药剂消耗、吨水蒸汽消耗、

吨水工艺水消耗、吨水压缩空气消耗等。

7 验收方法

7.1 常规参数

7.1.1 每个工况的常规参数宜进行 3次有效的重复性测试。

7.1.2 水样采集方法应符合 HJ 494、DL/T 938的规定，水样保存应符合 HJ 493的规定。常

规水质指标测试方法可参照表 1执行。

表 1 常规水质参数测试方法

常规测试项目 测试方法 标准

水温 温度计或颠倒温度计测定法 GB13195
pH 电极法 HJ/T1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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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常规水质参数测试方法（续）

电导率 玻璃电极法 GB/T6908

悬浮物 重量法 GB/T11901

浊度 透射法或散射法 DL/T809

常规测试项目 测试方法 标准

Ca2+ 乙二胺四乙酸二钠滴定法 GB7476

总硬度 乙二胺四乙酸二钠滴定法 GB7477

Cl- 硝酸银滴定法 HJ/T343

SO42- 重量法 GB/T6911
全硅 重量法 GB/T12149

总溶解性固体 TDS 重量法 GB/T14415
COD 重铬酸盐法 HJ/T828
ORP 电极法 DL/T1480
SDI 薄膜过滤法 DL/T588

7.1.3 预处理或热法浓缩装置产生的污泥参数测试方法可参照表 2执行。

表 2 污泥参数测试方法

测试项目 测试方法 标准

pH 电极法

CJ/T 221含水率 重量法

污泥浓度 重量法

重金属

总汞 原子荧光法

DL/T 997

总砷 原子荧光法、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法

总铬 二苯碳酰二肼分光光度法、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法

总镉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法

总铅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法、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原子荧光法

总镍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法

总锌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法

7.1.4 蒸发结晶单元产出的结晶盐测试方法可参照表 3执行。

表 3 结晶盐测试方法

测试项目 测试方法 标准

水分 干燥失重法、灼烧法

GB/T 5462
氯离子 滴定法

钙镁离子 容量法、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硫酸根离子 重量法

水不溶物 干燥称量法

7.1.5 烟气干燥单元产出的含盐粉煤灰测试方法可参照表 4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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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含盐粉煤灰测试方法

测试项目 测试方法 标准

氯离子
硫氰酸铵容量法、自动电位滴定法

离子色谱法
GB/T 176
HJ/T 84

含湿量 称量法 GB/T 1596

三氧化硫 硫酸钡重量法、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GB/T176

氧化镁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EDTA 滴定差减法 GB/T176

7.1.6 烟气参数测试方法可参照表 5执行。

表 5 烟气参数测试方法

测试项目 测试方法 标准

一次、二次风温 热电偶、电阻温度计法 GB/T 10184
烟气温度 热电偶、电阻温度计法

GB/T 16157

烟气水份含量 冷凝法、干湿球法或重量法

烟气 CO2含量
仪器测量法

烟气 O2含量

烟气

压力

动压
皮托管法

静压

大气压力 大气压力计直接测试法等

烟气 HCl含量
化学法采样分析法，采样方法按 GB/T 16157执行，

检测方法参照 GB/T 21508执行
GB/T 16157
GB/T 21508

7.2 其他参数

7.2.1 蒸汽消耗量测试方法应按 GB/T 10184执行。

7.2.2 噪声测试方法应按 GB 12348执行。

7.2.3 水量消耗量测试方法可采用超声波法或差压法。烟气参数测试可采用移动式仪器测

量，也可采用经比对满足标准要求的在线监控仪表测量。

7.2.4 药剂消耗量可采用下列方法：

a）直接法—容积法：应校准加药计量泵出力，药剂消耗量应根据试验期间计量泵运行

流量和时间计算；

b）间接法—折算法，应记录加药计量箱液位随时间变化值，折算药剂消耗量。

7.2.5 运行参数可采用 DCS系统记录，应取统计时间内平均值；分系统检测参数有在线仪

表时，宜以在线检测数据为主，无在线仪表时，宜以仪器测试值为主，可采用手动记录方式。

8 验收报告

8.1 验收前，验收单位应进行现场踏勘、查阅资料，并制定验收工作安排，应包括验收组

织、验收计划、验收方案和验收程序。

8.2 验收结束后，验收单位应根据现场检查和性能检测结果，编制验收报告。

8.3 验收报告宜包括下列内容：

a）设备概况；

b）目的、原则及技术依据；

c）采用的标准，试验仪器型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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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验收试验工况和测试参数及性能指标；

e）验收试验检测点、测试过程及测试步骤等；

f）试验结果分析计算；

g）验收结论：包括试验结果与设计指标或质量标准中对应指标值比较，并有明确的合

格或不合格的结论，对于不合格的项目应分析和提出建议。

h）附件：包括分析报告、流程图、检测点布置图以及运行截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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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资料性）

主要运行参数记录表

A.1 锅炉主要运行参数记录见表 A.1.1。

表 A.1.1 锅炉主要运行参数记录

序号 项目 单位
数据

时间 1 时间 2

1 机组电负荷 MW

2 锅炉蒸发量 t/h

3 主蒸汽压力 MPa

4 主蒸汽温度 ℃

5 给水压力 MPa

6 给水温度 ℃

7 空预器前温度 ℃

8 空预器压差 kPa

9 排烟温度 ℃

10 排烟氧量 %

A.2 除尘器主要运行参数记录见表 A.2.1。
表 A.2.1 除尘器主要运行参数记录

序号 项目 单位
数据

时间 1 时间 2

1 入口烟气烟尘浓度 mg/Nm3

2 出口烟气烟尘浓度 mg/Nm3

3 除尘效率 %

A.3 脱硫装置主要运行参数记录见表 A.3.1。
表 A.3.1 脱硫装置主要运行参数记录

序号 项目 单位
数据

时间 1 时间 2

1 入口烟气烟尘浓度 mg/Nm3

2 出口烟气烟尘浓度 mg/Nm3

3 入口烟气 SO2浓度 mg/Nm3

4 出口烟气 SO2浓度 mg/Nm3

5 脱硫效率 %

6 SO2小时均值超标时间 min

7 出口烟气温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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